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11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6.12.03

一、本會第1310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「中華民國97年國家建設計畫（初稿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面對全球經濟成長轉緩風險，97年國家建設計畫的推動，將秉持落實推動「大投資、大溫暖」之規劃理念，強調激勵民間投資，擴大國內需求，並維持出口動能，以建設台灣成為經濟活絡成長與成果全民共享的永續發展環境。
(二)97年國家建設計畫以經濟成長率4.8％、失業率3.8％、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不超過2％為目標，可充分展現政府積極的施政作為與企圖，爰予照案通過。本案報院核定後，於97年1月1日開始實施。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國科會陳報「嘉義產業創新研發示範園區先期規劃報告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鑑於本案可整合嘉義地區研發能量，扶植新創產業，提升並帶動嘉義地區產業發展及經濟繁榮，原則同意。

(二)本案係由國科會辦理先期規劃，因後續細部設計及開發、營運等事項由經濟部辦理，爰同意由經濟部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。第一期工程請經濟部以97年底動工，99年中完工為目標。第二期工程應俟第一期開發效益顯現，並具市場需求及開發利基時，再予啟動。

(三)本案旨在興建研發大樓，引進研究機構及團隊，吸引當地廠商進駐合作研究，其方式不同於科學園區或工業區，同意名稱變更為「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」。

(四)本案所需經費建議由行政院政策優先推動科專經費支應。

(五)有關第二期部分用地台鐵軌道振動問題等，請國科會及經濟部參考相關機關意見辦理。

四、「當前經濟情勢（簡報）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。
(散會：下午5時38分）
